
华泰财险附加未支付的产品或服务款项扩展条款 

（注册号：C00015430922026013055933） 

兹经双方同意， 

（一）对于记名被保险人已向该客户开具发票但尚未能收回的款项，保险人依照其自主判断，认为

向记名被保险人赔偿该款项有助于平息客户潜在索赔的，在下述条件均满足的情形下，保险人将提

供赔偿： 

1、相应款项的发票是在产品或服务已经提供给客户之后开具的； 

2、该客户在保险期间内拒绝支付相应款项； 

3、客户明确表示其拒绝付款的直接原因是行为，该行为是在本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责任项下索赔的

直接原因时，则会属于本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 

4、保险人不负责垫付本扩展条款明细表所列明的免赔额部分。 

（二）本项扩展保障责任的适用需满足下述前提条件： 

1、记名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首次申请按照本扩展保障责任的规定对该款项提出赔偿请求并在保险

期间内通知了保险人； 

2、记名被保险人应按照保险人的要求提供材料证明下述事项： 

（1）记名被保险人已采取合理措施收取该款项； 

（2）继续采取措施收取款项可能会激起第三方针对记名被保险人的索赔； 

（3）停止收取该款项能够降低被提出索赔的可能性； 

（4）该索赔在保险期间内提出；且 

（5）记名被保险人采取了一切必要手段防止产生损害和相关开支，遵守了保险人提供的所有指导，

并向保险人提供了一切相关文件（包括合同、往来通信、记录、发票和其他信息）。 

（三）本项扩展保障责任的适用还需遵守下述特别规定： 

1、记名被保险人同意由保险人对相关员工进行访谈； 

2、如果本项扩展保障责任下已支付了赔偿金额，而后来因实质上相同的原因又有索赔提出，则对于

该索赔，保险人在根据本保险合同进行赔偿时将扣减在本项扩展保障责任项下已支付的赔偿金额； 

3、在保险人根据本项扩展保障责任的规定进行赔偿后，记名被保险人自收到该赔偿金额之时起，对

于上述所涉及的实质上相同的产品或服务的提供，不得再继续收取相关款项。 

4、在保险人根据本项扩展保障责任的规定进行赔偿后，如果记名被保险人又从相关客户处收到其原

本拒绝支付的全部或部分款项，则记名被保险人应当立即通知保险人并按照收到的款项金额向保险

人退还赔偿。 

 

保险人在本项扩展保障责任下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明细表中所列明的“产品和服务责任”限额的一



部分，而非附加其上；且最高不超过本扩展条款的未支付的产品或服务款项扩展保障明细表所列明

的相应分项责任限额。在本项扩展保障责任下支付的任何赔款都视为损害赔偿。 

 

除外责任 

（1）记名被保险人未同意保险人就所涉任何赔偿款项对相关员工进行访谈、调研，保险人在本扩展

条款下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在本扩展条款下，对发票金额中的利润部分或者商品和服务税，保险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记名被保险人违反上述本扩展条款的规定继续采取进一步行动收取款项的，若有索赔向被保险人提

出，则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项下对任何索赔均不承担赔偿责任。 

 

其余条款与条件维持不变。 

 

未支付的产品或服务款项扩展保障明细表 

被保险产品描述： 

追溯日： 

承保地域： 

司法管辖： 

责任限额： 

免赔额： 

 

 


